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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甲、申論題部分： 

一、設 A 股份有限公司及 B 股份有限公司之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均為 3,000 萬股；A 公司轉投資

取得 B公司 1,400 萬股之有表決權股份；B 公司則轉投資取得 A公司 950 萬股之有表決權股份。A

公司去年之獲利大好，以盈餘轉增資，配發 100 萬股之有表決權股份予 B公司。請問： 

(一)依據公司法之規定，A 公司有無將其持有 B 公司股份之狀況，通知 B 公司之義務？B 公司收

到通知後，應如何處理？（10 分） 

(二)倘 A 公司及 B 公司均知悉相互間之持股狀況。A 公司對 B 公司得行使之表決權為多少股? B

公司對Ａ公司得行使之表決權為多少股？（10 分） 

試題評析 
第一小題：法條題，有背有分，第二點 B 公司的部分考點較為冷門。 
第二小題：也是法條題，但有陷阱。 

高分閱讀 伊律師，公司講義第三冊 P.14-17。 

【擬答】 
公司法關於關係企業之規定，為規範公司與公司間因持股或其他具有實質控制關係之故，而產生經營之利害衝

突或規避法令之結果，大致上可分為控制從屬公司與相互投資公司，合先敘明。 

(一)1.公司法第 369-8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該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該他公司。」今 B 公司已發

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共 3000 萬股，A 公司持有其中 1400 萬股，持股比例已超過三分之一，應於持股超過

三分之一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書面通知 B 公司。 

2.同條第 3 項規定：「受通知之公司，應於收到前二項通知五日內公告之，公告中應載明通知公司名稱及其

持有股份或出資額之額度。」B 公司應公告其被持股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名稱、持股額度等資訊。 

(二)1.公司法第 369-9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者，為相互投資公司。」第 369-10 條復規定：「相互投資公司知有相互投資之事實者，其得行使之表

決權，不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之三分之一。但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

得之股份，仍得行使表決權。」 

相互投資公司為相互持有對方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達三分之一方為該當，今 A 公司持有 B 公司已發行有表

決權股份達三分之一，已如前述。A 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亦為 3,000 萬股，B 公司則持有 A 公司

950 萬股，未達三分之一。惟因 A 公司依公司法第 240 條盈餘轉增資規定配發 100 萬新股予 B 公司，然盈

餘轉增資配發新股係依股東持股比例配發，因此並未改變 B 公司持有 A 公司股份比例，即配發新股後，B

公司持有 A 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仍未達三分之一。AB 兩公司非相互投資公司。 

2.因兩公司非相互投資公司，除非有不適用第二項表決權行使限制的規定，又依 369-10 條後段規定，該盈餘

轉增資配發新股 100 萬股亦可行使表決權，因此 A 公司得行使 B 公司 1400 萬股表決權，B 公司得行使 A

公司 1,050 萬股表決權。 

 

二、A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公開發行公司，該公司欲辦理現金增資，對公眾募集發行股票。A公司找到 B

證券承銷商，並與之討論本次現金增資承銷之相關事宜。B 承銷商告知 A 公司有價證券之承銷有

包銷與代銷之分，包銷又有確定包銷與餘額包銷兩種。請試分別說明確定包銷、餘額包銷與代銷

之意義與法律規定。（20 分） 

試題評析 假實例真申論題，考出冷門到極點的承銷方式，典型的有背有分題。 

高分閱讀 伊律師，證交講義第二冊 P.25-26。 

【擬答】 
(一)一般包銷： 

依證券交易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證券承銷商包銷有價證券，於承銷契約所訂定之承銷期間屆滿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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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包銷之有價證券，未能全數銷售者，其賸餘數額之有價證券，應自行認購之。」一般包銷又稱餘額包銷，

即承銷商就本次承銷之有價證券，保證全數銷售完畢之謂，若未銷售完畢則由承銷商就餘額全數認購之。 

(二)確定包銷： 

依證券交易法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證券承銷商包銷有價證券，得先行認購後再行銷售或於承銷契約訂明保

留一部分自行認購。」即承銷商事先項發行公司買入部分承銷之有價證券，剩下部分才由承銷商直接或間接

出售予投資人。以確定包銷方式辦理之承銷商，需受條件限制。 

(三)代銷： 

依證券交易法第 72 條規定：「證券承銷商代銷有價證券，於承銷契約所訂定之承銷期間屆滿後，對於約定代

銷之有價證券，未能全數銷售者，其剩餘數額之有價證券，得退還發行人。」代銷即承銷商本身並未認購發

行有價證券，亦即發行公司無法受保證得籌措一定部分的資金，因此並非嚴格意義之承銷，僅為分銷性質。 

 

三、A 公司董事長甲為美化公司財務報表，乃要求總經理乙填製不實會計憑證據以入帳。乙雖拒絕，

但甲以撤職相脅。乙無奈只好應允，並以該不實會計憑證，指示不知情之會計室職員丙記入帳冊。

請分別就乙、丙二人，判斷是否得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課以刑責？若可，有無減輕或免除刑責之可

能？（10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之刑事責任及第 73 條減免刑責之規定，乃上課一再強調之重要判斷題

型。  

高分閱讀 施敏，商業會計法講義第一回，P.99-101。 

【擬答】 
(一)商業會計法相關規定 

1.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規定：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理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罰金： 

(1)以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2)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3)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數。 

(4)故意遺漏會計事項不為記錄，致使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5)其他利用不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2.商業會計法第 73 條規定：主辦、經辦會計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理會計資料之有關人員，犯前二條之罪，

於事前曾表示拒絕或提出更正意見有確實證據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二)乙之責任： 

1.本題乙，雖拒絕填製不實會計憑證，但為保住工作無奈應允，並指示不知情之會計室職員丙計入帳冊，符

合「以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或「其他利用不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

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5 之情事，依照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規定，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

六十萬元以下罰金。 

2.本題乙為總經理，係屬廣義之經辦會計人員，於事前拒絕，若能提出確實證據者，得主張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丙之責任：本題會計室職員丙不知情，不符合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故意、明知或利用不正當方法等構成要件，

故丙無需課以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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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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